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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马斯属于伊斯兰主义组织，但它在坚持伊斯兰主义的同时，致
力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因此其意识形态兼具伊斯兰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的双重属性。 在 ３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哈马斯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变

化，具体体现在对巴勒斯坦土地的认知、对以色列的态度和斗争手段三个

方面。 本文围绕上述三个核心问题，通过梳理哈马斯建立初期发布的《哈

马斯宪章》、参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时发布的《变化与改革》竞选宣

言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发布的《一般性原则和政策文件》三个官方文件，分析

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历程及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本文认为，哈马斯意

识形态的演变具有内生性、渐进性、滞后性、务实性、持续性等特点，其总体

呈现出温和化和务实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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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马斯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 该组织在坚持伊斯兰主义

的同时，致力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因此其意识形态兼具伊斯兰主义和民族解放运

动的双重属性。① 在 ３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近

年来，学界对哈马斯意识形态的研究不断深入，不仅对哈马斯意识形态中的“圣战”
观、反犹主义等激进思想进行了探讨，②而且开始关注哈马斯意识形态温和化和务实

化的发展趋势。③ 本文通过分析哈马斯在三个重要时间点发布的体现其主张、战略

和奋斗目标的三份纲领性文件，围绕哈马斯对巴勒斯坦土地的认知、对以色列的态

度和斗争方式三大核心问题的立场变化，审视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历程、特点及

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一、 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主张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Ｏ，以下简称“巴解组织”）在与以色列的斗争

中屡受挫折，实力遭到削弱。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以冲突转入政治解决阶

段。④ 部分巴勒斯坦穆斯林对巴解组织感到失望，转而寻求加入伊斯兰组织进行反

以斗争。⑤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将解放巴勒斯坦的诉求和伊斯兰

教教义结合在一起，⑥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动员广大民众，逐渐发展壮大。
１９７３ 年，哈马斯的前身———宗教慈善组织“伊斯兰协会（Ａｌ⁃Ｍａｊｍ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

在加沙地带成立，该组织为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当地难民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
在此阶段和哈马斯成立初期，哈马斯与其他伊斯兰政治组织的目标基本相同，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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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宣教和提供社会服务，重构巴勒斯坦社会。 哈马斯将伊斯兰教教义应用到社会、
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反对巴勒斯坦社会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推动当地社会的伊斯兰

化以实现建立基于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这一政治目标。①

哈马斯在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先后发布了三份体现该组织的战略、目标和主张的

文件。 其成立之初发表的《哈马斯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已不能适应不断变化

的巴以局势和地区环境，也不能满足外界对哈马斯的认知需求。 ２００６ 年，在哈马斯

参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期间，它曾发布名为《变化与改革》的竞选纲领，开始

初步调整其意识形态。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哈马斯又发布了《一般性原则和政策文

件》②，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重申了哈马斯长期以来的立场，删去了之前文件中遭西

方国家和美国诟病的反犹太主义的表述，传达了哈马斯在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４ 日边界上建

立巴勒斯坦国的意愿，是该组织意识形态演变的最新体现。
（一） 《哈马斯宪章》———哈马斯成立宣言

１９８７ 年爆发的巴勒斯坦大起义直接催生了哈马斯。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哈马斯

发表了包含 ３６ 项条款的《宪章》，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广泛散发表达哈马斯

政治主张的宣传物，呼吁在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并根据伊斯兰教

法治理国家。 哈马斯意识形态根源于埃及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Ｂａｎｎａ）和第二代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伊斯兰

教为框架，从伊斯兰教教义和价值观中获得指导原则。③ 《宪章》行文以宗教语言为

主，《古兰经》和“圣训”是其主要来源。④ 《宪章》第七条强调“哈马斯是抵抗犹太复

国主义者的‘圣战’的一环，和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 年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反对英国委任统治

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斗争、１９４８ 年穆兄会的斗争以及 １９６８ 年后穆兄会的‘圣战’
运动一脉相承”⑤。 基于这种定位，哈马斯将其对以色列和犹太人发动的战争视为伊

斯兰世界和西方文明之间更广泛意义上的宗教战争。
然而，面对巴以冲突及巴勒斯坦尚未建国的现状，哈马斯将实现巴勒斯坦解放

置于组织意识形态的核心。⑥ 在解放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宪章》等其他宣言所阐述

的内容与巴解组织发表的《巴勒斯坦民族宪章》前 １０ 条内容保持一致，⑦体现了哈马

斯根据巴勒斯坦的具体现实，对班纳和库特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宪章》强调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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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解放事业和巴以冲突的宗教本质，将巴以冲突界定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

对抗。 因此，哈马斯最初的意识形态具有伊斯兰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属性，
且更强调自身的伊斯兰属性。①

１． 巴勒斯坦土地问题

《宪章》认为，巴勒斯坦所有土地属于伊斯兰宗教遗产“瓦克夫”②，不能分裂或

被抛弃。 伊斯兰教法规定，瓦克夫的所有权由其创建者转交给真主。 在审判日之

前，巴勒斯坦是授予历代穆斯林的瓦克夫，任何人不得放弃其中的任何部分。③ 根据

这一原则，哈马斯认为以色列试图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声称对耶路撒冷的所

有权就是对伊斯兰教、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先祖土地的攻击。④ 因此，在巴勒斯坦土地

问题上，哈马斯坚持巴勒斯坦是穆斯林的土地，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在伊斯兰国家建

立殖民统治，因此是不合法的。 哈马斯将巴以冲突的根源即土地问题“伊斯兰化”，
旨在为界定巴以冲突的宗教性质及解决方式提供了合法性解释。⑤

２． 对以色列和巴以冲突的立场

《宪章》中不乏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内容。 《宪章》称，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在篡夺巴

勒斯坦权利的基础上，它不仅敌视巴勒斯坦人及其诉求，而且敌视整个阿拉伯世界

和伊斯兰国家，这对全球安全和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威胁。⑥ 哈马斯认为，巴以冲突既

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之

间的宗教战争。 哈马斯批判巴解组织将巴以冲突界定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犹太

复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认为这种界定混淆了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式。⑦ 《宪章》第九

条和第十条指出，巴勒斯坦人未能从犹太人手中夺回土地的原因是没有真正坚持伊

斯兰教。 在哈马斯看来，解放巴勒斯坦只能运用伊斯兰的方式，伊斯兰教是唯一可

以调动所有人潜力以应对犹太人的意识形态。 因此，巴以冲突的宗教属性意味着这

是一场宗教和信仰之间的战争，是信仰和非信（ｋｕｆｒ）的冲突，是真正的宗教与叛教者

之间的冲突。
３． 斗争手段

《宪章》强调，“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手段，哈马斯据此动员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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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ｙｏｏｂ，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ｐ． １２６．

瓦克夫是指“一件财产的所有者以奉献‘安拉’的名义永久性地冻结了财产所有权，并把用益权奉献

给伊斯兰教法确认的宗教慈善目的”。 参见吴云贵：《瓦克夫制度的由来和演变》，载张永庆主编：《伊斯兰教与

经济研究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４１ 页。
陈天社：《〈哈马斯宪章〉理论渊源探析》，第 ９２ 页。
同上。
Ｍｅｉｒ Ｌｉｔｖａｋ，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ａｍ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１， １９９８， ｐ． １４８．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ａｍａ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ｐ． １２４－１３２．
Ｉｂｉｄ．， ｐ．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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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圣战”，“使真主的旗帜飘扬在整个巴勒斯坦”①。 哈马斯认为，阿以和谈无异

于“向魔鬼屈服”，是对真主的背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所有协议只会

对以色列有利，这是对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出卖。② 从民族解放

运动的角度来看，“圣战”也是哈马斯进行政治动员、提升巴勒斯坦人士气以抵抗以

色列占领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哈马斯不放弃暴力抵抗以色列的策

略为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使其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先锋。
《宪章》对哈马斯的目标、愿景、战略以及对外交往方针都作了阐述，因此被视为

哈马斯的成立宣言。 然而，随着哈马斯斗争策略的调整和地区局势的变化，《宪章》
在哈马斯的政治思想中不再处于核心地位。 事实上，哈马斯领导人希望修改《宪
章》，但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担心被外界理解为放弃该运动的基本原则。③ 因此，哈
马斯领导人发言时不再时常提及《宪章》，希望它逐渐被人遗忘。

（二） 《变化与改革》———哈马斯竞选宣言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标志着开启巴以和平进程的《奥斯陆协

议》的失败。④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斯成为美国全球反恐行动的打击

对象之一。 以色列紧跟美国，借 “反恐” 之名对哈马斯创始人艾哈迈德·亚辛

（Ａｈｍｅｄ Ｙａｓｓｉｎ）及其继任者阿卜杜勒·兰提西（Ａｂｄｅｌ Ａｌ⁃Ｒａｎｔｉｓｓｉ）实施“定点清

除”，哈马斯领导集体遭受重创。 同时，尽管有伊朗、叙利亚提供的资金和武器援助，
但在国际社会哈马斯总体上仍处于孤立状态。 因此，哈马斯希望通过参加巴勒斯坦

民主选举，获得武装抵抗以色列的合法性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理解。 从巴勒斯坦内

部来看，一方面哈马斯奉行的武装抵抗策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面对以色列不断扩

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哈马斯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巴解组织也在以色列的压力

下，不断打压哈马斯。 在此背景下，哈马斯作出了参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的

决定。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哈马斯发布竞选纲领 《变化与改革》 （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⑤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赢得了 １３２ 个

席位中的 ７４ 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⑥ 自此，哈马斯开始以合法身份正式参与

巴勒斯坦的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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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ａｍａ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 １２６．
刘中民：《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视角的审视》，第 ２３９ 页。
Ｋｈａｌｅｄ Ｈｒｏｕｂ， Ｈａｍａｓ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ｐ． ２９．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Ｒｙｎｈｏｌｄ， “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ｓｌ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Ｆｌａｗｅｄ ｏｒ Ｆｌａｗ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７６，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Ｓａｄａ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ｐ． 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ｓａ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０８ ／ ０３ ／ ＭＳＰＳ７６．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ａｍａ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ｋｈｗａｎ Ｗｅｂ，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 ｉｄ＝ ４９２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Ｓｃｏｔｔ Ｗｉｌｓｏｎ， “Ｈａｍａｓ Ｓｗｅｅｐ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Ｍｉｄｅａｓ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ｐ⁃ｄｙ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０６ ／ ０１ ／ ２６ ／ ＡＲ２００６０１２６００３７２．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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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与改革》的序言中，哈马斯阐述了参加议会选举的原因：维护伊斯兰教

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巴勒斯坦；支持坚持抵抗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解放巴勒斯坦的

正义事业；履行为改变巴勒斯坦现状、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痛苦以及减少腐败的职责；
促进全国统一，加强巴勒斯坦国内战线。① 这意味着哈马斯明确了解放巴勒斯坦的

具体任务和现实目标，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政治理念进行政治参与。
哈马斯的《变化和改革》文件史无前例地提出了该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和

政府治理等问题上的政策及其愿景。 从内容上看，除序言和“我们的基本原则”外，
哈马斯在文件中阐述了“内部政治”“对外关系”“行政改革和打击腐败” “立法政策

和司法改革”“公共自由和公民权利”“教育政策”“宗教指导和布道”“社会政策”“媒
体和文化政策”“妇女儿童和家庭问题”“青年问题”“住房政策”“健康和环境政策”
“农业政策”“经济、金融和财政政策” “劳动问题”和“运输和边境口岸”②等巴勒斯

坦内部问题，强调内部治理和改革。
在“内部政治”的条目下，哈马斯提出“巴勒斯坦公民社会”的前景以及基于共识

和多元主义的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 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政治行动的组织体系应

该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主义、自由组建政党、举行选举以及和平的权力更替的基础

上，为实施改革、打击腐败、建立一个发展中的巴勒斯坦公民社会提供保障。
在与巴勒斯坦其他派别的关系方面，哈马斯提出通过对话解决内部分歧，禁止

内部争斗和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在民主政治方面，哈马斯强调尊重言论自由、新
闻出版、集会等权利，禁止因政治立场差异任意逮捕民众；维护公民社会制度，并在

监督和问责方面发挥作用；巴勒斯坦的财富属于所有巴勒斯坦人，应用于巴勒斯坦

的全面发展，禁止滥用、浪费和挪用公共财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打击腐败现

象。 下文主要分析哈马斯在三大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变化。
１． 巴勒斯坦土地问题

哈马斯在《变化与改革》中强调，愿意在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４ 日的巴以边界的基础上建

立巴勒斯坦国，这意味着哈马斯不再完全执着于巴勒斯坦土地的宗教属性和整个巴

勒斯坦国家的历史边界。 然而，哈马斯并没有完全忽略伊斯兰教对巴勒斯坦的影

响：“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永远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这一事实也不会因军事或所谓的法律程序而改变。”③

“巴勒斯坦人民无论居住在何处，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重

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仍处于民族解放的阶段，因此有权争取恢复自己

的权利，使用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我们必须竭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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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ｚｚａｍ Ｔａｍｉｍｉ， Ｈａｍａｓ 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ｐ．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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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支持我们的人民，挫败（以色列的）占领，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

坦国。”①由此可见，《变化和改革》以民族国家的概念为起点，强调将 １９６７ 年边界作

为巴勒斯坦国边界，不再执着于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部土地。
２． 对以色列的态度

哈马斯认为，以色列的占领是“最丑陋的恐怖主义形式，应该运用各种手段抵制

这种行为，抵制是由神圣的宗教和内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②。 尽管如此，与《宪章》
相比，《变化和改革》力图向外部传达哈马斯与国际社会接触的意愿，获得该组织在

巴勒斯坦内部及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得到地区和国际上的资金支持，使武力抵抗以

色列占领的行动合法化，推动巴勒斯坦政治民主化，消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
下简称“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等主要政治机构中的主导权。

在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后，哈马斯开始在各类重要文件中强调“两国方案”和
自身在抵抗运动方面的角色定位。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

（Ｋｈａｌｅｄ Ｍｅｓｈａ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哈马斯愿意接受在 １９６７ 年边界的基

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两国方案”。 在对《宪章》的评论中，迈沙阿勒强调：“最重要

的是哈马斯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它今天所采取的政策。 因此，国际社会坚持以 ２０ 多

年前的《宪章》来看待哈马斯并不合理。”③

３． 抵抗手段

哈马斯只在《变化和改革》的前言中提及了抵抗手段，强调哈马斯拥有使用包括

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权利。 “当前，巴勒斯坦人民仍处在寻求民

族解放的阶段，因此有权利要求使用任何手段恢复他们的权利，我们必须动用一切

手段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

国。”④该文件指出，所有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都有返回巴勒斯坦的权利，拥有

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是不可剥夺的，不能以任何政治让步来换取。
“我们支持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耶路撒冷、圣地、水资源、边界和一个拥有完全主权、
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可剥夺的权利。 加强和保护巴勒斯坦民

族团结是巴勒斯坦全国行动的优先事项之一。”⑤

总的来看，作为竞选宣言的《变化和改革》主要描绘了未来巴勒斯坦的发展蓝

图，强调了哈马斯与不同派别的合作以及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相对缓和的态度。 然

而，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宣誓就职后，法塔赫采取不合作态度，造成巴联合政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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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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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ｚｚａｍ Ｔａｍｉｍｉ， Ｈａｍａｓ 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ｐ． ２７５．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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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运转。 ２００７ 年，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加沙地带交火，最终导致哈马斯和法塔赫主导

的阿巴斯政府各自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实行治理，出现了两个政府并存的局

面，令联合政府名存实亡。 自 ２００７ 年起，在埃及、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哈马斯与法

塔赫进行了数轮和解谈判，但收效甚微，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和谈协议无法落

实，《变化与改革》纲领也随之流产。
（三） 《一般性原则和政策文件》———哈马斯新施政纲领

哈马斯胜选后，亟需调整内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首先，加沙地带遭受封锁。 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地带的第二天，以色列政府宣

布完全抵制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对加沙地带实施军事封锁。① 同时，以色列

继续扣留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征收的经由以色列出口到巴勒斯坦的货物的税

款，由美国主导的四方机制（美国、欧盟、俄罗斯、联合国）对哈马斯实施经济制裁，暂
停了对巴勒斯坦政府的所有经济援助和外交接触，哈马斯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下台后，新上任的塞西政府对哈马斯采取敌视

政策，长期封锁通往加沙地带的拉法口岸，加沙地带被全面围困。 ２０１４ 年，加沙冲突

爆发，哈马斯元气大伤。 ２０１７ 年以来，哈马斯受到来自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埃及、以
色列以及美国的多重压力，陷入了严重孤立状态，哈马斯希望通过向外界发出积极

信号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其次，哈马斯内部出现分裂。 哈马斯领导层在具体问题上立场不一，这不仅造

成哈马斯内部的混乱，也引发了外界对哈马斯意识形态及其变化的猜测。 一方面，
哈马斯不同领导人的办公机构分布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卡塔尔、叙利亚等巴

勒斯坦地区之外的阿拉伯国家，这一客观现实导致哈马斯领导层之间沟通不畅，内
部思想混乱。 另一方面，哈马斯领导层有温和派、中间派和强硬派之分，持不同立场

的领导人在具体问题上往往难以使用同一种声音对外发声，增加了外界对哈马斯的

质疑和猜测。③ 例如，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分驻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

导人对叙利亚问题发表了不同立场，导致哈马斯和叙利亚、伊朗关系日渐疏远，进一

步加剧了哈马斯在地区的孤立处境。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和 ５ 月，哈马斯内部进行选举，叶
海亚·辛瓦尔（Ｙａｈｙａ Ｓｉｎｗａｒ）和伊斯梅尔·哈尼亚（ Ｉｓｍａｉｌ Ｈａｎｉｙａ）分别当选为加沙

地带领导人和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出于组织内部稳定的需要，哈马斯亟需统一立

场和战略，发布新的施政纲领。
最后，《变化和改革》未在国际上获得足够关注。 作为哈马斯竞选宣言的《变化

·０１１·

①

②

③

Ｔａｍｅｒ Ｑａｒｍｏｕｔ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Ｂé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ｚａ Ｓｔｒ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３６．

Ａｒｅ Ｈｏｖｄｅｎａｋ， “Ｈａｍａ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 ７０．

Ｒａｆａｅｌ Ｄ． Ｆｒａｎｋｅｌ，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Ｈａｍａｓ ａｎｄ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Ｏｕｔ ｏｆ ａ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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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革》发布后未能落实，也没像《宪章》一样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关注。 部分哈马

斯领导人认为，《宪章》由加沙地带的一位领袖人物撰写，在匆忙情况下发布，发布前

并未经过严密审核和充分协商。① 不仅如此，《宪章》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哈马斯的

海外领导人也对《宪章》持保留意见。 因此，哈马斯亟需发布新的政策文件，外界也

期待哈马斯发布权威系统的文件，阐述其原则和政策。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晚，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在多哈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正式

发布哈马斯《一般性原则和政策文件》（以下简称“《新政策文件》”）。 该文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下旬经哈马斯的协商议会（舒拉议会）通过，此前来自巴勒斯坦内外的哈马

斯领导人已对文件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相关各方对文本进行了多次修改。 《新政

策文件》包括 ４２ 项条款，围绕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耶路撒冷地位、难民问题、中东

和平进程等问题，对哈马斯的立场进行了系统阐释和说明。
１． 巴勒斯坦土地问题

《新政策文件》在前言中对巴勒斯坦进行了非宗教性的定义：“巴勒斯坦是阿拉

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在这里诞生，他们属于并且拥有这片土地，彼此

联系和交流沟通。”②该文件第 ２ 条对巴勒斯坦的地理边界进行了明确界定：即东至

约旦河，西及地中海，北至纳古拉峰（Ｒａｓ ａｌ⁃Ｎａｑｕｒａｈ），南及乌姆赖什拉什（Ｕｍｍ ａｌ⁃
Ｒａｓｈｒａｓｈ）。③ 《新政策文件》明确指出巴勒斯坦是一个完整的领土单位，是巴勒斯坦

人民的土地和家园。 在这一明确而简明的定义后，《新政策文件》重申了巴勒斯坦对

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意义：“巴勒斯坦体现了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精神及其核心事业；
巴勒斯坦是人类的灵魂和良心，是每个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心中特殊的地方。”④由此

可见，哈马斯明确了巴勒斯坦的地理边界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目标，在政治上更加

务实。 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哈马斯拒绝任何替代

全面和彻底解放巴勒斯坦的方案，但承认在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４ 日边界基础上建立拥有主

权的巴勒斯坦国是“国家共识”⑤。 除巴勒斯坦土地外，哈马斯还借用了 １９６８ 年《巴
解组织宪章》修订版中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定义。⑥ 《新政策文件》第 ４ 条指出，“巴
勒斯坦人”是指在 １９４７ 年前在巴勒斯坦居住的巴勒斯坦人，不管他们是否被逐出或

者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或父亲为巴勒斯坦人的，都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的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ｚｚａｍ Ｔａｍｉｍｉ， Ｈａｍａｓ 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ｐ． １４８； Ｋｈａｌｅｄ Ｈｒｏｕｂ， Ｈａｍａｓ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ｐ． ２４．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 １．
Ｉｂｉｄ．， ｐ． ２．
Ｉｂｉｄ．
Ａｌｉ Ｙｏｕｎｅｓ， “Ｍｅｓｈａａｌ： ‘Ｗ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Ｍａｙ 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ｍｅｓｈａａｌ⁃ｒｅｓｔ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１７０５０２１０２１５２１９１．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Ｊｕｌｙ １－１７， １９６８，” Ｔｈｅ
Ａｖａｌ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 ／ ／ ａｖａｌｏｎ．ｌａｗ．ｙａｌｅ．ｅｄｕ ／ 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ｐｌｏｃｏｖ．ａｓｐ，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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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真实永恒的，并且代代相传”①。
２． 对犹太人和巴以冲突的立场

哈马斯在《新政策文件》中删除了容易刺激犹太人及其支持者的条款。 《新政策

文件》声明，哈马斯同以色列的斗争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侵略和占领。 该文件第 １６ 条强调：“哈马斯反对对任何人进行压迫，也反对任何以

国籍、宗教或种族为借口侵犯权利的行为。 反犹太主义和对犹太人的压迫是与欧洲

历史有关的现象，而不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历史。”迈沙阿勒在接受采访时说：“当
前和以色利谈判的时机尚不成熟。 但从原则上讲，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巴以谈判，因
为先知穆罕默德和萨拉丁与他们的敌人都进行过谈判。”②

３． 抵抗手段

《新政策文件》第 １６ 条指出，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斗争并非出于宗教信仰，
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通过抵抗和“圣战”解放巴勒斯坦将继续是巴勒

斯坦人和伊斯兰国家的合法权利、义务和荣誉。 抵抗占领的所有方法和手段都是合

法权利，受到神圣的法律、国际法和规则的保障。 哈马斯提出了“管理抵抗”和“双重

抵抗”的概念，强调使用“多样化的手段和方法”抵抗以色列的占领。③

《新政策文件》还对哈马斯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详细阐述。 哈马斯重申，该组织不

干涉其他国家事务，反对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拒绝卷入其他国家间的争端和冲

突。④ 同时，哈马斯将斗争限制在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上。 和《宪章》不同，《新政

策文件》没有提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没有将自己明确界定成穆

斯林兄弟会的分支，而是称自己为“完全独立的组织”，这被外界解读为哈马斯已脱

离穆斯林兄弟会。 在发布《新政策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迈沙阿勒解释称，哈马斯

的意识形态属于穆兄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流派，但哈马斯是独立的、不从属于任

何机构的巴勒斯坦运动，⑤ 这种关系更接近于合作和协调，而不是直接的组织隶属

关系。

二、 哈马斯意识形态演变的特点

从《宪章》到《新政策文件》，哈马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调整、发展和完善

其意识形态。 哈马斯意识形态上的演变呈现出内生性、渐进性、滞后性、务实性、持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ｍａｓ， Ｍａｙ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ｈａｍａｓ．ｐｓ ／ ａｒ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０６ｃ７７２０６ｃｅ９３４０６４ａｂ５ａ９０１ｆａ８ｂｆｅｆ４４．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Ａｌｉ Ｙｏｕｎｅｓ， “Ｍｅｓｈａａｌ： ‘Ｗ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
Ｋｈａｌｅｄ Ｈｒｏｕｂ， Ｈａｍａｓ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ｐ． １１９．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 ９．
Ｓａｇｉ Ｐｏｌｋａ， “Ｈａｍａｓ ａｓ ａ Ｗａｓａｔｉ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Ｃｅｎｔｒ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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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等特点。
在内生性方面，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是其根据巴勒斯坦内外形势变化而作出

的战略和策略调整。 哈马斯的战略选择深受竞争对手法塔赫和以色列、埃及等地区

大国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 例如，法塔赫前领导人阿拉法特去世后，哈马斯认为法

塔赫领导人的变动为哈马斯参加选举提供了有利条件。① 出于拓宽对外交往渠道的

考量，哈马斯在《新政策文件》中不再明确称自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 此外，出
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哈马斯主动调整和重塑意识形态，积极向外界阐释方针政策，哈
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政治局两任领导人迈沙阿勒、哈尼亚都发挥了巨大作用。② 因

此，哈马斯意识形态的被动适应和主动调整都推动了其意识形态的演变。
在渐进性方面，哈马斯已从固守教条主义式的意识形态逐渐转向使用更容易为

外界理解的世俗政治语汇来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 在《宪章》、《变化与改革》和《新
政策文件》三个文本中，哈马斯在坚持不承认以色列、不放弃在历史的巴勒斯坦土地

上建国等原则的基础上，逐渐减少了宗教语言的表述。 《变化与改革》和《新政策文

件》两个文件的措辞谨慎，在目标的阐述上更多地是强调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民主化、
建立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而非巴勒斯坦社会的伊斯兰化，这同《宪章》大量引用

宗教语言和乌托邦式的声明存在显著不同。③ 《变化与改革》和《新政策文件》对巴

勒斯坦土地、承认以色列、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等巴以问题中的核心议题的表述都留

下了回旋余地，有利于哈马斯应对新情况和新变化，为日后渐进地调整立场奠定了

基础。
在滞后性方面，哈马斯意识形态的调整滞后于现实需要和政治实践。 《新政策

文件》是在《宪章》发布将近三十年后才公布的，这导致外界对哈马斯的误解和疑虑

加深，严重影响了哈马斯的国际形象。 事实上，随着《奥斯陆协议》的生效和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哈马斯的斗争策略已经发生转变。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

大起义爆发后，哈马斯因《宪章》中的激进内容招致批评，但哈马斯内部几乎没有对

此问题展开讨论。④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后，其身

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军事抵抗组织发展为法塔赫的替代性政治力量，挑战了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威。 然而直到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地带十

年之后，《新政策文件》才对外正式发布。 事实表明，固守教条的旧意识形态已不利

于哈马斯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哈马斯只有通过不断修正和调整意识形态，才能充

分解释其政治实践的合法性或者积极引导政治实践朝正确的轨道发展。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ｎｄｙ Ｔｕｒｎｅ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ｍａ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５， ２００６， ｐ． ７４７．

Ｋｈａｌｅｄ Ｈｒｏｕｂ， Ｈａｍａｓ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ｐｐ． １２１－１３１．
Ｇｉｌｅａｄ Ｓｈｅｒ， Ｌｉｒａｎ Ｏｆｅｋ ａｎｄ Ｏｆｉｒ Ｗｉ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ｍａ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ａｎ ａ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ｔｓ

Ｓｐｏ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 ８８．
Ａｚｚａｍ Ｔａｍｉｍｉ， Ｈａｍａｓ 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ｐ．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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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务实性方面，哈马斯的数位领导人强调，《新政策文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和

动摇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根基，只是对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了修正，如哈马斯坚持《宪
章》中的基本原则和对自身解放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的定位。 与此同时，《新政策

文件》对巴以冲突性质的界定从宗教冲突调整为政治冲突，释放出向以巴解组织为

代表的巴勒斯坦主流意识形态逐渐靠拢的信号。 在建国目标上，哈马斯领导人很少

提及建立“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伊斯兰国家”，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两国方案”的表

述。① 在抵抗策略上，哈马斯强调武装抵抗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但不是目

的本身。 迈沙阿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东地区，实用主义因为那些自称‘务实

派’的人的糟糕做法而声名狼藉。 然而，我们奉行积极的‘务实主义’，这与我们坚持

的原则和立场有关，而不是牺牲原则和立场。”②

在持续性方面，哈马斯在官方文件中不断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和修改，体现

出哈马斯为适应地区形势变化积极求变的策略。 根据迈沙阿勒和哈尼亚高级顾问

艾哈迈德·优素福（Ａｈｍａｄ Ｙｕｓｕｆ）的声明，哈马斯早在 ２０１３ 年就有意起草一份能反

映自该组织成立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年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方面发展变化的文件。
为此，哈马斯开始对文件起草工作的细节进行彻底和细致的讨论，使意识形态适用

于其推行的实际政策。③ 正如迈沙阿勒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我们不是一个意识形态

僵化的组织，而是一个充满活力、擅于适应的组织，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非常

渴望作出改变。 哈马斯将会发布更多的文件和政策方针以适应新的现实。”④

三、 哈马斯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哈马斯意识形态在演变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境。 一方面，哈马斯官方文件

中的叙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突出体现在《新政策文件》中。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Ｍａｈｍｏｕｄ Ａｂｂａ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哈马斯《新政

策文件》内容本身存在相互矛盾的表述，当文件本身就存在矛盾时，人们不会接受

它，我们和国际社会都不会认真对待这份文件。”⑤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其他政治派别

尤其是伊斯兰组织对哈马斯意识形态的调整非常不满，加沙地带的萨拉菲（尊古派）
组织认为，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已背离了伊斯兰主义。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ｈａｌｅｄ Ｈｒｏｕｂ， Ｈａｍａｓ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ｐ． １９．
Ａｌｉ Ｙｏｕｎｅｓ， “Ｍｅｓｈａａｌ： ‘Ｗ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
Ｇｉｌｅａｄ Ｓｈｅｒ， Ｌｉｒａｎ Ｏｆｅｋ ａｎｄ Ｏｆｉｒ Ｗｉ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ｍａ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ａｎ ａ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ｔｓ

Ｓｐｏｔｓ？” ｐ． ８７．
Ａｌｉ Ｙｏｕｎｅｓ， “Ｍｅｓｈａａｌ： ‘Ｗ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
“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ｒｓｈ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Ｎｅｗ Ｈａｍ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ｍｒｉ．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ａｒａｂ⁃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ｈａｍ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ｄｏｃ，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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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Ｊｉｈａ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ＩＪ， 简称“吉哈德”）等伊斯兰激进组织批评

《新政策文件》破坏了巴勒斯坦的基本原则，指责哈马斯作出了不合理的妥协。①

从内容上看，哈马斯官方文件中关于自身意识形态的表述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

前后矛盾之处：拒绝承认《奥斯陆协议》，但愿意在 １９６７ 年边界基础上建国；接受在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４ 日的边界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却没有完全承认以色列；不放弃武装抵

抗，同时提出“暂时停火”。
首先，哈马斯拒绝承认《奥斯陆协议》但提出“过渡解决方案”。 在《新政策文

件》中，哈马斯强调《奥斯陆协议》及其附加条款违反了国际法原则，认为该协议作出

的承诺侵犯了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② 同时，哈马斯愿意建立一个拥有完全

主权、以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４ 日边界为基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此作为“过渡解决方

案”。 与此相矛盾的是，哈马斯同时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环境和压力，无论占领

的时间有多长，哈马斯都不会在巴勒斯坦土地问题上作出妥协或让步。 值得注意的

是，哈马斯已经将对《奥斯陆协议》的立场置于政治辩论和国际法原则而非宗教主张

的框架之下。
其次，哈马斯认同“两国方案”，但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 哈马斯参加《奥斯

陆协议》框架下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事实上意味着哈马斯对“两国方案”的
认可。 据塔米·斯坦梅茨和平研究中心（Ｔａｍｉ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和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的数据统计，２０１７ 年，５２％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两国方案”，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相比，这
一数字上升了 ８ 个百分点。③ 因此，哈马斯支持“两国方案”符合民意。 然而，哈马斯

不明确承认以色列符合哈马斯领导集体内部强硬派的要求，同时也表明哈马斯没有

完全抛弃《宪章》的核心原则。 哈马斯不能容忍的是以色列多次违反安理会决议继

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因此拒绝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
最后，在斗争手段方面，哈马斯坚持不放弃武装抵抗占领，但愿意同以色列实现

“暂时停火”。 哈马斯认为，武装抵抗是追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的合法手

段，“暂时停火（ｈｕｄｎａ）”可以作为解决巴以问题的临时性方案，即在约定时间内和特

定条件下，不与以色列发生冲突和对抗。 “暂时停火”的概念来源于伊斯兰教法，公
元 ６２８ 年，当时先知穆罕默德领导穆斯林社团与麦加的古莱氏部落在麦加郊区签订

·５１１·

①

②
③

“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ｒｓｈ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Ｎｅｗ Ｈａｍ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ｍｒｉ．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ａｒａｂ⁃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ｈａｍ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ｄｏｃ，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 ６．
Ｔａｍｉ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ｕｌｓｅ： Ａ Ｊｏｉｎｔ Ｐｏｌｌ，”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ｃｐｓｒ．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Ｓｕｍｍａｒｙ＿％２０Ｅｎｇｌｉｓｈ＿Ｊｏｉｎｔ％２０ＰＡＬ⁃ＩＳＲ％２０Ｐｏｌｌ％２０３＿２０１７＿０＿ｃｌｅａｎ．ｐｄｆ，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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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胡代比亚协议》，是伊斯兰历史上首次真正的“暂时停火”。① 哈马斯提出的与以

色列实现“暂时停火”的构想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哈马斯创

始人亚辛在监狱里写的一封信中提出“暂时停火”。 在《新政策文件》中，哈马斯表示

愿意考虑采用各种“抵抗手段和机制”，强调武装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

段。② 哈马斯在实践中意识到，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过度依赖武装抵抗并不能获得

优势，政治手段的运用能够使哈马斯在未来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③

除以上三对矛盾外，哈马斯的意识形态还面临着来自哈马斯内部及巴勒斯坦其

他政治派别的挑战。 在哈马斯内部，部分成员主张暴力抵抗，指责哈马斯同意与以

色列和解以及实现可能的停火是对他们的背叛，导致部分成员脱离哈马斯，加入“伊
斯兰圣战运动”等激进组织。

加沙地带的“圣战”萨拉菲组织对哈马斯的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 一方面，这些

组织认为哈马斯过于温和，对以色列的政策不够强硬，放弃了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

要素的“积极抵抗”理念；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哈马斯的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

合的意识形态，批评哈马斯未能重视并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④ 当地的“圣战”萨拉

菲组织还反对哈马斯关于民主和多元主义相结合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民主和伊斯

兰教无法兼容，法律和统治的权力来源于真主，而不是人。⑤

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艾哈迈德·马吉达拉尼（Ａｈｍｅｄ Ｍａｊｄａｌａｎｉ）指出：“哈
马斯的政治话语及其在该领域的行动不一致，话语上的改变是为了适应变化的地区

和国际形势，是应哈马斯的地区盟友要求作出的回应，这些盟友以此标榜哈马斯可

以替代巴解组织。”⑥法塔赫发言人乌萨马·卡瓦斯马（Ｕｓａｍａ ａｌ⁃Ｑａｗａｓｍａ）认为，哈
马斯必须向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道歉，因为过去 ３０ 年来，哈马斯一直反对巴解

组织，指责巴解组织背叛巴勒斯坦人民。 哈马斯当前的做法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重

塑自身形象。⑦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吉布里勒·拉朱布（ Ｊｉｂｒｉｌ Ｒａｊｏｕｂ）则持不同

立场，他对哈马斯的立场转变表示欢迎，认为《新政策文件》是巴勒斯坦团结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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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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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意识形态的变迁： 以官方文件为视角


一项成就，体现了哈马斯的转型，表明务实主义已成为哈马斯事业的一部分。① 对

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哈马斯是在运用“烟雾弹”策略，内塔尼亚胡的发

言人大卫·凯斯（Ｄａｖｉｄ Ｋｅｙｅｓ）称，“哈马斯试图愚弄世界，但是它不会成功的”②。

四、 结语

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既是该组织主动建构的结果，也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 对哈马斯而言，意识形态的调整和重塑事关其合法性、影响力、生存环境和发

展前景。 首先，调整意识形态能够为哈马斯的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解释。 在政治实

践中，巩固和加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权威是其主要目标，尽管部分政治现实可能

与哈马斯的长远目标相悖，但它符合哈马斯的现实利益。 其次，哈马斯和法塔赫间

的权力斗争仍是巴勒斯坦建国的主要障碍之一。 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是巴勒斯

坦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巴以和平问题取得实质进展的前提。 哈马斯在意识形态上

转向务实有助于扩大其活动空间，特别是有助于弥合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建国目标上

的分歧，推动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的和解。 最后，意识形态的温和化有助于改善

哈马斯的国际形象，摆脱外交孤立的困境，特别是为哈马斯协调与埃及、沙特等中东

地区大国的关系奠定基础。 国际社会也应关注哈马斯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为哈

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创造有利条件，逐渐将哈马斯纳入到巴以和平进程的谈判中，
从而引导哈马斯发挥建设性作用。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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